
西安市阎良区新兴街道办事处2018年部门预算公开信息

一、部门主要职责
贯彻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和市、区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指示，完成市、区人民政府和街道党工委部署的各项任务，全面负责辖区内党建、行政等事务性工作。
1、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负责优化辖区经济发展环境，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服务各类经济组织，促进辖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2、负责辖区内社会管理、城市管理、社区建设、公共服务、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工作。
3、负责维护辖区社会稳定，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做好辖区内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置工作，负责人民武装工作。
4、做好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工作，扶持和引导辖区文化产业健康发展。
5、负责民政、老龄、残联
6、负责就业和劳动保障政策的宣传和咨询工作，
7、本辖区安全生产监督工作
8、负责辖区内人口管理和计划生育工作。
二、2018年年度部门工作任务
（一）、全力保障重点项目顺利推进，提升经济发展动力

一是抓好拟列入区级的3个重点项目建设。今年，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个。天创云墅项目计划投资1.5亿元，完成五栋高层及两层临街商业用房建设；丽登印象城项目计划投资1.3亿元，完成三栋高层和配套幼儿园建设；军航加气加油合建站项目计划完成投资2753万元，完成主体建设任务。
二是抓好13个项目的服务保障。加大与区级部门配合力度，全力保障“一区一河一遗址”和“两路四水四项目”等13个区级协办项目的顺利推进。“一区一河一遗址”即阎富板块建设、石川河综合整治、秦·古栎阳城遗址保护开发用地征租及相关保障工作；“两路四水四项目”即西飞一中东路南延、石川河连接线、关山供水、武屯供水、城市应急供水、城北排水和烟草局、看守所、法院及区级相关部门的绿化提升等建设项目。

三是全力跟踪落实5个招商引资项目。

四是全力争取列入省上历史文化旅游名镇、市级乡村旅游示范村。

（二）、全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尽早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

一是推进全域美丽镇街建设。落实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以美丽村庄建设为抓手，打造屈家、井家两个样板村，滨河、新牛两个示范村，万南、咀子、邰家三个标准村，初步实现全域美丽乡村。
二是推进特色产业发展。立足村情挖掘特色，积极探索“农业+旅游+文化”的产业整合创新发展模式。
（三）、全力推进“五个全覆盖”，全面提升基层组织力。
扎实落实“十二条措施”，推动实现“五个全覆盖”，全面推进党建引领，为建设“一环五片区”做出贡献。推进党的组织和声音全覆盖；推进党的足迹和影响全覆盖；3.推进党的服务和联系全覆盖；推进党的温暖和关怀全覆盖；推进党员监督和激励全覆盖。
（四）、全力建设好五个家园，全面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一是继续深入推进城乡环境治理，完善巩固长效机制，落实组收集、村保洁、街办清运的模式，打造整洁家园。

二是通过各级项目支持，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促进全域农村基础设施提升，打造舒适家园。

三是开展“十星级”文明户评比、文明村创建等活动，各村结合实际制定乡规民约，打造文明家园。

四是抓好一村一品建设，加速产业培育发展，壮大果蔬产业，引进“南果北种”，如火龙果种植等，推介石川河民宿、秦古栎阳文化旅游等特色项目，打造富裕家园。

五是以全域安全技防设施全覆盖为依托，抓好维稳、信访、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打造和谐家园。
三、部门综合预算单位构成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的部门综合预算包括部门本级（机关）预算。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2017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50人，其中行政编制17人、事业编制33人；实有人员51人，其中行政17人、事业34人。离退休人员15人。
五、部门综合预算绩效目标说明
本部门2018年无绩效目标表
六、2018年部门综合预算收支说明
（一）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2017年财政拨款700.23万元，2018年财政拨款849.9万元，比上年度增加149.67万元。
变动原因主要为：1、城乡环境卫生经费从2018起预算纳入街办预算，涉及资金112.14万元；2、2018年度新增政府采购预算6.8万元；3、村干部补助中的绩效补贴部分纳入街办2018年预算，涉及资金40.08万元；4、因部门人员变动，统发工资减少6.09万元，其他人员补助减少4.8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本部门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700.23万元，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849.9万元，比上年度增加149.67万元。
变动原因主要为：1、城乡环境卫生经费从2018起预算纳入街办预算，涉及资金112.14万元；2、2018年度新增政府采购预算6.8万元；3、村干部补助中的绩效补贴部分纳入街办2018年预算，涉及资金40.08万元；4、因部门人员变动，统发工资减少6.09万元，其他人员补助减少4.8万元。
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单位：万元

	        年度

类别
	2017年预算拨款
	2018年预算拨款
	2018较2017年度变动
	变动百分比
	原因

	人员经费（工资福利、对个人及家庭支出）
	580.85
	696.53
	115.68
	20%
	保洁员工资纳入街办预算

	公用经费（日常办公经费及三公经费）
	96.38
	133.57
	37.19
	38.6%
	城乡环卫整治经费纳入街办2018年预算

	专项业务经费
	23
	19.8
	-3.2
	
	专项业务经费减少

	合计
	700.23
	849.9
	
	
	


2018年一般公共服务支出较上年增加37.53万元，主要是由于2018年将村干部补助中的绩效补贴部分纳入本部门预算。城乡社区支出增加122.1万元主要原因是将城乡社区环境卫生预算纳入2018年本部门预算。
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年度

类别
	2017年预算拨款
	2018年预算拨款
	2018较2017年度变动
	变动百分比
	变动原因

	人员经费（工资福利、对个人及家庭支出）
	580.85
	696.53
	115.68
	20%
	保洁员工资纳入街办预算

	公用经费（商品服务支出）
	96.38
	133.57
	37.19
	38.6%
	城乡环卫整治经费纳入街办2018年预算

	专项业务经费（其他支出）
	23
	19.8
	-3.2
	
	专项业务经费减少

	合计
	700.23
	849.9
	
	
	


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预算增加37.2万元，主要是由于2018年预算中镇街专项工作经费中列办公费30万元、交通费增加。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增加主要原因是列入了财政供养人员绩效工资部分。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增加主要原因为2018年预算中增加了村干部补助中的绩效补贴部分。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较上年对比无变化，并已公开空表。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较上年对比无变化。

（五）“三公”经费等预算情况

本部门2018年“三公”经费等预算情况如下：

2018年“三公”经费预算116850元。

公务用车2辆，车辆运行费预算57000元；公务接待费预算45600元；会议费预算14250元。

相对上年经费情况，车辆运行费无变动，公务接待费、会议费均减少3.8%。
（六）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本部门2018年行政运行经费预算687.96万元，其中统发工资420.66万元、日常人均办公经费44.22万元（其中包含村级经费16万元）、三公经费10.26万元、复转军人补助90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122.82万元。
2017年行政运行经费657.23万元，其中其中统发工资426.75万元、日常人均办公经费44.9万元（其中包含村级经费16万元）、“三公”经费10.44万元、 复转军人补助90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85.14万元。

统发工资减少主要由于机关财政供养人员变动；日常人均办公经费及三公经费均相应减少；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增加主要是由于2018年部门预算中包含了村干部补助中的绩效部分，共计40.08万元。
（七）政府采购情况

2018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共6.8万元，全部为政府采购货物类预算。


